長庚大學技術產創開發計畫經費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內收件日：
校內審查編號：



	[bookmark: _Hlk206060826]主持人
	
	單位
	
	案號
	
	核定計畫期程
	

	計畫名稱：

	計畫類型：□創新原型計畫     ■技術加值暨SPARK計畫     □產品成長計畫

	項  目
	申請經費
	核定經費
	說     明

	人事費
	
	
	

	業
務
費
	耗材、物品及雜項費用
	
	
	

	
	其他費用
	
	
	

	合計
	
	
	

	計畫主持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______________

	以下由審查單位填寫

	審查意見摘要


	校長
	
	產創計畫
審議委員會
主任委員
	
	技術產創中心
	

	經費編列原則：
⬥人事費：技術開發所需人力費用（含各級專兼任助理及工讀生等），其編列上限不得超過總補助金額之 30%，且專兼任助理費用僅適用於「技術加值計畫」及「產品成長計畫」申請。
⬥業務費： 
1.耗材、物品及雜項費用：商品開發相關耗材費用。
2.其他費用：委外勞務費(如：商品設計、產品驗證、資料檢索、專利相關費用等)、問卷調查、專家諮詢費、人體試驗費、執行危險性工作所需之保險費及法定項目之特殊健康檢查費、國內差旅費等。
⬥設備費：執行計畫之原型品設備客製化開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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